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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

行规定，确保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的质量，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一条 

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由我院学士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评定。 第二条 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的条件 （一）政治思想方面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社

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法律，遵守校纪校规。 （二）学术水

平方面 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在校期

间本专业规定的课程的学习成绩及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

辩的成绩合格，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

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

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三条 成人本科毕业生，凡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不得授予学士学位 （一）在校期间触犯刑法或受

到学校行政记过（含记过）以上处分者。 （二）思想品德鉴

定不及格者。 （三）学习成绩不及格者并经补考仍不合格者

。 （四）成人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语水平全省统考不

合格者。 （五）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答辩不合格者。 （六）

因其它原因，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不应授予学士学位者。 

第四条 按照目前学院学科门类和学院现有专业，我院将授予 

（一）医学学士学位 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 （二）

理学学士学位 药学专业、中药学专业、护理专业。 （三）工

学学士学位 生物技术专业、药物制剂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管理学学士学位 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五）经济学学士学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第五条 授予学

士学位工作程序 （一）符合《实施细则》的毕业生本人向继

续教育学院提出书面的学士学位申请，由继续教育学院组织

毕业论文答辩或论文评审或学士学位课程考试（2门主干课程

）。 （二）广东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根据本《实施细则》的

规定，对成人本科应届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有关

材料进行初审，并按符合条件和不符合条件分别汇总提交给

学位办； （三）学位办对继续教育学院提交的名单进行审核

后，提交广东药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四）学院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办提交的授予学士学位名单进行

全面审核，并用表决等规范有效的方式通过。 （五）继续教

育学院根据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的授予学士学位名

单颁发学士学位证。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从颁布之日起执行，

原工作细则相应废除。广东药学院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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